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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国际税收

序号 考点 考频

考点一 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

考点二 转让定价 ★★

2017 年注册会计师《税法》高频考点：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17 年注册会计师《税法》高频考点：境外所得税收管理。本考点属于注

会《税法》第十一章国际税收第三节境外所得税收管理的内容。

【内容导航】

1.适用范围

2.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3.境外所得间接负担税额的计算

4.适用间接抵免的外国企业持股比例的计算

5.抵免限额的计算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

【高频考点】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一）适用范围

1.纳税人境外所得的范围

（1）居民企业可以就其取得的境外所得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境外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额

进行抵免。

（2）非居民企业（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可以就其取得的发生在境外、

但与其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直接缴纳的境外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额进行抵免。

2.抵免办法

境外税额抵免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

（1）直接抵免

直接抵免是指，企业直接作为纳税人就其境外所得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额在我国应纳税额中

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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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间接抵免

间接抵免是指，境外企业就分配股息前的利润缴纳的外国所得税额中由我国居民企业就该项

分得的股息性质的所得间接负担的部分，在我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

（二）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1.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

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2.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以及利息、租金、特许权使

用费、转让财产等收入，扣除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计算的与取得该项

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3.非居民企业在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就其发生在境外但与境内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

联系的各项应税所得，比照上述第 2 点的规定计算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

4.在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为取得境内、外所得而在境内、境外发生的共同支出，

与取得境外应税所得有关的、合理的部分，应在境内、境外（分国（地区）别）应税所得之

间，按照合理比例进行分摊后扣除。

5.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

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

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

定弥补。

【提示】该亏损弥补不受 5 年限制。

（三）境外所得间接负担税额的计算

居民企业在用境外所得间接负担的税额进行税收抵免时，其取得的境外投资收益实际间接负

担的税额，是指根据直接或者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股 20%以上（含 20%，下同）的规定层级

的外国企业股份，由此应分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中，从最低一层外国企业起逐

层计算的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其计算公式如下：

本层企业所纳税额属于由一家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就利润和投资收益所实际

缴纳的税额＋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由本层企业间接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向一家上一层企业

分配的股息（红利）÷本层企业所得税后利润额

【提示】本层企业是指实际分配股息（红利）的境外被投资企业。

（四）适用间接抵免的外国企业持股比例的计算

除另有规定外，由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符合以下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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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三层外国企业：

第一层：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二层：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

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三层：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

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提示】“持股条件”是指，各层企业直接持股、间接持股以及为计算居民企业间接持股总

和比例的每一个单一持股，均应达到 20%的持股比例。

（五）抵免限额的计算

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源

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

1.适用税率——25%

2.境内、外所得之间的亏损弥补

亏损情况 弥补方法 弥补时限

境内亏损，境外盈利 境外盈利可以弥补境内亏损 5 个纳税年度

境内盈利，境外亏损 境内盈利不能弥补境外亏损，境外以后年度自行弥补 不受 5年限制

2017 年注册会计师《税法》高频考点：转让定价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17 年注册会计师《税法》高频考点：转让定价。本考点属于注会《税法》

第十一章国际税收第五节转让定价的内容。

【内容导航】

1.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2.再销售价格法

3.成本加成法

4.交易净利润法

5.利润分割法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



http://www.chinaacc.com/

中华会计网校 会计人的网上家园 咨询电话 010-82318888
4

【高频考点】转让定价

（一）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1.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是指按照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各方进行相同或者类似业务往来的价格

进行定价的方法。

2.该方法以非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关联交易相同或类似业务活动所收取的价格作为关联交

易的公平成交价格。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关联交易。

（二）再销售价格法

1.再销售价格法，是指按照从关联方购进商品再销售给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方的价格，减除

相同或者类似业务的销售毛利进行定价的方法。

2.该方法以关联方购进商品再销售给非关联方的价格减去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后的金额作

为关联方购进商品的公平成交价格。通常是用于再销售者未对商品进行改变外形、性能、结

构或更换商标等实质性增值加工的简单加工或单纯购销业务。

计算公式：

公平成交价格＝再销售给非关联方的价格×（1－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率）

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率＝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可比非关联交易收入净额×100%

（三）成本加成法

1.成本加成法，是指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进行定价的方法。

2.该方法以关联交易发生的合理成本加上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作为关联交易的公平成交价

格。通常适用于有形资产的购销、转让和使用，劳务提供或资金融通的关联交易。

计算公式：

公平成交价格＝关联交易的合理成本×（1＋可比非关联交易成本加成率）

可比非关联交易成本加成率＝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可比非关联交易成本×100%

（四）交易净利润法

1.交易净利润法，是指按照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各方进行相同或者类似业务往来取得的净利

润水平确定利润的方法。

2.该方法以可比非关联交易的利润率指标确定关联交易的净利润。通常适用于有形资产的购

销、转让和使用，无形资产的转让和使用以及劳务提供等关联交易。

其中：利润率指标包括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完全成本加成率、贝里比率等。

（五）利润分割法

1.利润分割法，是指将企业与其关联方的合并利润或者亏损在各方之间采用合理标准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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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方法。

2.该方法根据企业与其关联方对关联交易合并利润的贡献计算各自应该分配的利润额。通常

适用于各参与方关联交易高度整合且难以单独评估各方交易结果的情况。


